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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二十一、美容醫學光電治療 

醫療機構條件 一、 應有專任之操作醫師。 

二、 應有專任護理人員至少一人。 

三、 醫院應通過中央主管機關醫院評鑑，且在有效期限內。 

操作人員資格 一、 操作醫師應具下列各款資格： 

(一)具專科醫師資格者。 

(二)至少已受「感染控制」二小時、「病人安全」二小時、

「醫學倫理」二小時及基礎生命支持(BLS，Basic 

Life Support）之教育訓練課程，並提出中央主管

機關認可之醫學相關學會或醫療機構發給之證明文

件。 

(三) 除前款外，並應完成美容醫學光電治療訓練課程至

少八小時以上，領有證明文件。 

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生效

前，已執行美容醫學光電治療，未能具備專科醫師資格

之醫師，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認定原則，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

告之專科醫學會申請具操作醫師資格之認定；屆期未申

請者，不得執行。 

適應症 依中央主管機關核發醫療器材許可證核定之適應症範圍。 

相關事項 一、 本項所稱美容醫學光電治療，指以雷射、脈衝光、電波、

超音波進行美容醫學治療。 

二、 美容醫學光電治療設備應具有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發給

之醫療器材輸入或製造許可證明文件。 

三、 操作醫師每年應接受美容醫學光電治療訓練課程四小

時以上之繼續教育訓練。 

四、 醫療機構實施治療時，應先取得病人之書面同意。病人

為未成年者，應向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詳細說明，並取

得該二者簽具之同意書後始得為之；醫療處置過程中，

應有法定代理人或其他親屬、關係人之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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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前項書面同意內容，應包括執行方法、可能併發症與處

理方法及注射後復原期可能出現之問題等。醫療機構應

給予病人充分時間考慮，不得以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式

取得同意。 

六、 美容醫學光電治療設備應至少每三個月執行維護、檢

查、測試、保養及校正作業，並有紀錄可查。 

 


